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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见》中，该区规

定：“2007年以后新审批、
新开工的商品房中90平方
米以下套型比重不低于
47%，其中2006年6月1日
后，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
住房中，90平方米以下套
型比重不低于40%”。

该区房产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这就是确保达到
“国六条” 的套型比例要
求。和主城区一样，江宁对
新建的经济适用房、中低
价商品房、拆迁安置房等
各类政策性住房，套型面

积将100%控制在90平方
米以下。

另外，对新建定项配
建的住宅项目和老城改造
项目中90平方米以下的套
型分别控制在80%和7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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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意见》 精神，该

区将对大户型改建小户
型的已批商品住房开发
项目，从快办理有关变更
手续，适当放宽基础配套

设施建设条件，原则上仍
维持已批方案的配套要

求。不过，对按照规划不
宜建设小套型的商品住
房开发项目，开发企业要
制定自我平衡措施，鼓励
异地平衡。

文件还明确，政府将
优先审批小户型项目，“在

必要的时候将放缓或暂停
大户型项目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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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意见》还重申江

宁区将继续停止别墅类项
目开发用地的供应，并限
制低密度、高档住房的土
地供应。同时，为合理控制
被动性住房需求，承诺今
明两年年均拆迁规模不得
超过2005年。

为保证地区供应量，
防止开发商晒地皮，《意
见》还明确，将加大对闲置
土地的清理和处置力度，
查处各类违法行为。凡超
过规定期限满一年未开工
建设的，应当依法交纳土

地闲置费，对出让土地欠
缴出让金较严重或闲置两
年以上的，要依法予以收
回。DEFG HIJ KL

MNOPQ459:678RS

456789:;<=>? @ABCDEFG:

HI

MNT>3UV

WXY&%%Z+-

JKLMNO &'$

PQRSTUVW?(

XYZ[

DE[

!"# $%&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江宁
住宅市场便呈现出明显供
不应求的局面，今年里这
种形势有望扭转。记者昨
日从江宁区房产局获悉，

为期一个月的2007年新开
工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完
成，全区总共有70多个项
目近300万平方米的开工
量。

据悉，为了更好地掌
握全区房地产市场行情、

动态和开发量，也为了更
好地贯彻“90/70”政策，

江宁区房产局在春节后启
动了对今年新开工项目的
统计工作。经过开发企业
的自行申报，2007年里江
宁新开工项目共70多家
（含在建老项目），其中全
新项目20多家，开发总量

接近300万平方米，预计比
去年增长90万平方米。

据了解，这些新开工
项目主要集中在科学园、
开发区、麒麟镇、禄口镇等

几大板块，其中80%以上
是公寓项目，有望有效扭
转近期江宁住宅市场供不
应求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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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适用于玄武区、白下

区、秦淮区、建邺区、鼓楼区、
下关区、雨花台区、栖霞区等
江南八区范围内征地房屋拆
迁安置房的价格管理。制定
拆迁安置房基准价格时，一
项重要原则便是 “保本微
利”，与同一区域内的普通商

品住房价格保持合理差价。
拆迁安置房实行基准价格区
间制度，基准价格区间参照
经济适用住房定价体系，根
据不同区域实际情况，适时
制定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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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安置房基准价格由

开发成本、税金和利润三部
分构成。其中，开发成本包括
以下六项：征地和拆迁安置
补偿费；开发项目前期工作
所发生的工程勘察、规划及
建筑设计、施工通水、通电、
通气、通路及平整场地等勘

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列入
施工图预（决）算项目的主体
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包括
房屋主体部分的土建 （含桩
基）工程费、水暖电气安装工
程费及附属工程费；在小区

用地规划红线以内，与住房
同步配套建设的住宅小区基

础设施建设费，以及按政府
批准的小区规划要求建设的
不能有偿转让的非营业性公
共配套设施建设费；管理费
（不超过前4项费用之和的
2％）；贷款利息；行政事业
性规费。利润按照不超过开

发成本前4项费用之和的3％
计算。

deWjbYklAm(f

新规还明确，5项费用不

得计入拆迁安置房价格：即住
宅小区内经营性设施的建设
费用；开发经营单位留用的办
公用房、经营用房的建筑安装
费用及应分摊的各种费用；各
种与住房开发经营无关的集
资、赞助、捐赠和其他费用；

各种赔偿金、违约金、滞纳金
和罚款；按规定已经减免及其
他不应计入价格的费用等。
此外，不得在批准的房价外加
收任何费用或强行推销及搭
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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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所审批的拆迁

安置房价格，为同一期工程开
发住房的基准价格。分割零

售单套住房，应当以基准价格
为基础，计算楼层、朝向差

价。楼层、朝向差价按整幢（单
元）增减的代数和为零的原则
确定。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后，拆迁安置房价格的上浮
幅度不超过3％，下浮幅度不
限。拆迁安置房开发经营单
位销售拆迁安置房时，应该

按照区政府公布的拆迁安置
房供应基准价格，根据浮动
范围规定，具体测算并确定
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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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 《南京市商品房作

价办法》不难发现，拆迁安置
房的开发成本一项“简单”得
多。按规定，南京市商品房价
格由成本加利润加税金组成，
其中成本构成包括土地征用
及拆迁补偿费、前期工程费、
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附属公

共配套设施费、公共基础设施
费、管理和销售费等8个方
面，而拆迁安置房的所列成本
与经适房一样，无“销售费”
一项，再加上资金成本有所调
整，所以，安置房的价格不但
将明显低于普通商品住房，还

将低于经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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